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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称即时取得，是指无权处分他人动产的占有人，将动产非

法转让于第三人时，如果第三人取得该动产时出于善意，一

般可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无须向原所有人返还原物。 法律

之所以规定善意取得制度，其根本目的在于保障交易安全，

稳定民事流转关系。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如下： 1. 标的物须

为动产。这是因为动产以占有为公示方法，在交易中极易使

人误信占有人即为所有人。而不动产以登记为公示方法，则

不容易发生误信情形。当然，并非所有的动产都适用善意取

得，通说认为，法律禁止流通的动产，如国家专有的财产、

毒品、枪支等都不适用善意取得。 2. 让与人须为无权处分动

产的占有人，且其占有须基于所有人的意思。这一点很重要

，如果占有人的占有不是基于所有人的意思，如遗失物、盗

窃物或由于自然灾害而导致所有人丧失占有的物等，不适用

善意取得，所有权人有权向第三人请求返还原物。例外情况

是：第三人如果是从出卖同类物品的公共市场上购买取得，

即使是盗赃、遗失物，所有人也无权要求第三人返还原物。 

法律规定这一要件的原因是，督促所有人谨慎地选择财产的

占有人（如保管人、承租人等），由所有人自己承担选任财

产占有人不当的法律后果，而非由善意第三人承担，这也符

合民法意思自治的理念。 3. 第三人须基于交易行为而取得动

产的占有并支付对价。在继承、受遗赠、明显不对价受让等

情形下占有动产，不适用善意取得，因为对第三人而言，即

使返还该动产也不会对自己造成财产上的损失，且不违背保



护交易安全的目的。 4. 第三人受让财产时须为善意。所谓善

意，即受让人不知道让与人无让与财产的权利。这里的善意

以动产交付时善意为满足，交付后受让人是否知情，并不影

响善意取得的成立。 善意取得成立后，第三人即取得该动产

的所有权，原所有人丧失动产所有权，其损害可通过与让与

人之间的债权关系予以填补。按照原所有人与让与人之间形

成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原所有人可对让与人择一行使下列权

利：一是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二是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

三是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添附 添附是指不同所有人的物结

合在一起或不同所有人的劳动与物结合在一起，而形成一种

新物的法律状态。添附一般是附合和混合的通称，广义的添

附还包括加工。 1. 附合。这是不同所有人的物相互结合而形

成一种新的独立物的添附方式，包括动产与不动产的附合（

又称不动产附合）、动产与动产的附合（又称动产附合）两

种形式。在附合的状态下，原所有人的财产虽从外观上可加

以识别，但不经毁损则不能分离，或虽能分离但需费过大。

对于不动产附合，按我国的司法解释，由不动产所有人取得

新物的所有权，但应当给原动产所有人以补偿。对于动产附

合，通说认为，可以采取三种方法：一是由各所有人共有；

二是由主物所有人取得所有权；三是在不能区分主从物的情

况下，由财产价值大的所有人取得所有权。取得所有权的一

方应当给丧失所有权的一方以一定补偿。 2. 混合。这是指不

同所有人的物相互混杂，形成一种新的不能分开或难以分开

的物的添附方式。混合的各项财产须为动产，而且混合物须

难以识别或识别需费过大，这也是混合区别于附合的最大特

点。构成附合的各个不同物在形体上仍可以识别、分割，只



是分离后有损附合物的价值或出于社会利益的考虑不允许分

割。但按照各国民法的规定，混合物的所有权归属准用附合

的规定。我国民法虽没有做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中亦准用附

合的规定。 3. 加工。加工是指对他人所有的物进行制作或改

造而形成一种新物的添附形式。这是不同人的劳动与物结合

的添附形式。司法实践一般认为，当事人就加工物的所有权

有约定的，从约定。没有约定的，加工物一般归原物所有人

所有，由原物所有人对加工人的劳动给予一定补偿。但如果

加工的价值显然大于原物价值的，加工物也可以归加工人所

有，由加工人对原物所有人给予补偿。 相邻关系 相邻关系是

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动产的所有人或使用人，在行使占有、

使用、收益、处分等合法权利时，都要尊重他方所有人或使

用人的权利，相互间应当给予一定的方便或接受一定的限制

，这种相邻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就是相邻关系。 不动产相邻关系，从本质上讲是一方所有人

或使用人的财产权利的延伸，同时又是对他方所有人或使用

人的财产权利的限制。它具有如下特点： 1. 相邻关系的主体

具有多数性。单一的民事主体不可能发生相邻关系，例如相

邻的不动产为同一主体所有或使用，则不发生相邻关系，因

为相邻关系本质上是对不动产权利内容的限制和扩张。 2. 相

邻关系的客体具有特殊性。其客体是不动产所有人或使用人

行使不动产权利时所发生的利益冲突，双方当事人对财产本

身并无争议。 3. 相邻关系的产生具有法定性。相邻关系是由

法律直接规定的，并非源于当事人的约定，这是相邻关系区

别于地役权的最大特点。地役权也是对他人土地施加的限制

，但地役权的限制是基于当事人的约定。故有学者将相邻权



称为“法定地役权”。 4. 相邻关系的标的物具有毗邻性。这

种毗邻不仅包括不动产的相互连接，也包括相互邻近。 5. 相

邻关系的内容具有双重性。相邻各方在行使所有权或使用权

时，都有权要求相邻他方提供必要的便利；同时，相邻各方

在行使权利时又不得损害相邻他方的合法权益。 司法实践中

，相邻关系的范围非常广，情况很复杂，主要有以下几种：

1. 相邻土地使用关系。包括相邻土地的通行关系、管线安设

关系、建筑物营缮关系等。例如，对确有必要通过邻人的土

地到达公用通道的，邻地所有人或使用人应当许可。但通行

人应当选择最有必要、损失最少的路线。因通行给邻人造成

的损害，通行人应予赔偿。对于历史上形成的通道，土地所

有人或使用人无权任意堵塞或改道。 2. 相邻用水、流水、截

水、排水关系。相邻人应当保持水的自然流向，在需要改变

流向并影响相邻他方用水时，应征得他方同意，并对由此造

成的损失给予适当补偿。 3. 相邻防险、排污关系。 4. 相邻光

照、通风、噪音、震动关系。 5. 越界竹木的相邻关系。如果

邻地竹木越界侵入相邻人的土地并影响其对自己财产的使用

的，相邻人有权请求相邻他方除去越界的竹木根枝。如果他

方不予理睬，相邻人可以自行除去。 根据《民法通则》的规

定，处理不动产相邻关系的基本原则是：有利生产、方便生

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违反相邻关系义务给邻人造成损

害时，应承担的责任形式有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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